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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标的债权明细表为截止基准日（即[2025]年[10]月[31]日）
注：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书约定为准。

根据浙江绍兴瑞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刘斌强签
署的《资产转让协议》，浙江绍兴瑞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已将所合法拥有的本公告项下资产(包括债权及担保从权利)
依法转让给刘斌强，浙江绍兴瑞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特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
向刘斌强履行相关义务。

刘斌强作为上述资产的受让人，现公告要求债务人及担保人
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刘斌强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
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或法院判决文书所确定
的义务。特此公告

浙江绍兴瑞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刘斌强
2025年12月18日 单位：元

浙江绍兴瑞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刘斌强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序号

1

2
合计

债务人名称

陆琳琳

吴铭

币种

人民币

人民币

账面本金余额

2140000.00

2100000.00
4240000.00

账面利息

367325.86

410399.03
777724.89

本息合计

2507325.86

2510399.03
5017724.89

担保情况
由杭州市余杭区瓶窑镇柳郡苑璟轩1幢2单元1304室共计91.52平

方米商品房抵押担保
由城北商贸园9幢3单元402室共计99.68平方米商品房抵押担保

备注

面对销售困境，他们有歪招

2021年8月，李某飞应聘成为中牟县

某房产置业公司（下称置业公司）销售经

理。刚入职不久，其哥哥李某伟就将开房

产中介公司的朋友单某雷介绍给他。10

月，李某伟和单某雷合伙成立房产中介公

司，并与李某飞所在的置业公司签订了房

产代理销售合同。“零首付、准现房、贷款无

忧、地段好、户型优”，单某雷在微信朋友圈

发布了楼盘推广信息，因其在房产中介行

业资历深，不少房产中介纷纷前来咨询合

作事宜。

同年11月，在李某飞的引荐下，房产

中介公司老板孙某龙的分销公司与置业公

司顺利签约。按照分工，孙某龙的分销公

司负责对接个人中介（挂靠在房产中介公

司从事房产中介活动的个人）找客户，单某

雷的公司负责接待客户、介绍楼盘并办理

购房手续。孙某龙在当地经营中介多年，

人脉广阔，“零首付”的噱头更是吸引力十

足，不少个人中介纷纷加入，很快铺开了销

售网络。可半个月忙下来，却是看的人多

买的人少。

“我们赚的是卖房佣金，无论客户是不

是真买房，只要签了购房合同，咱们没有法

律风险，还能稳稳赚钱。”面对销售困境，单

某雷这样给孙某龙“支招”。

二人一拍即合，他们将目光投向那些

征信好、缺钱，又愿意借身份签合同赚好

处费的低学历无业青年及农村低收入人

群。

签下购房合同，就得2万元

“只要签下购房合同，当场就能拿到2

万元好处费，后续月供由中介公司承担，一

年后公司会回购房产，对个人没有任何影

响。”在中介这套话术的诱惑下，一批批虚

假购房客户被送到售楼处。他们拿着伪造

的收入证明、工作证明等材料，在置业顾问

的引导下签订购房合同、办理房贷手续。

置业公司为了尽快售出房产回笼资

金，不仅向代理销售公司支付8%的高额

佣金，还为购房客户垫付每套房产1万元

的意向金，以及30余万元的首付款。而这

笔首付款，置业公司会要求客户签订借条，

约定款项还清后再交付房产。

然而，2022年3月，经孙某龙介绍的

客户陆续出现断供情况。起初，置业公司

并未在意，以为只是个别客户的资金出现

周转问题。可随着时间推移，断供的房产

越来越多，到了2022年11月，多数通过该

渠道售出的房产均已断供。置业公司这才

意识到情况不对，经回访发现这些购房者

根本不是真买房。同年12月，置业公司对

销售经理李某飞作出停职处理，并向中牟

县公安局报案。此时，49套房产已全部断

供。

细致审查，追诉漏犯

2024年2月，中牟县公安局以涉嫌合

同诈骗罪向中牟县检察院提请批准逮捕李

某飞、孙某龙及其公司合伙人孙某琳。检

察机关审查后发现，案卷材料缺乏能够证

明三名犯罪嫌疑人主观上明知客户没有真

实购房意愿的客观证据，作出不予批捕决

定，并制发补充侦查提纲，引导公安机关从

客户证言、微信聊天记录、客户真实收入情

况等方面入手，固定关键证据。

经过补充侦查，公安机关最终补齐关键

证据。同年5月10日，检察机关依法对李某

飞、孙某龙、孙某琳作出批准逮捕决定。后续

侦查查明，朱某伟、陈某松是孙某琳及孙某龙

分销公司合作个人中介的主要介绍人，二人

按“大套房产每成交一套提成5000元、小套

房产每成交一套提成4000元”的标准，收取

“好处费”。6月28日，李某飞、孙某龙、孙某

琳、朱某伟、陈某松被移送至检察院审查起

诉。然而，这场骗局中的最大受益者——单

某雷、李某伟仍未被追究刑事责任。

“分销公司及个人中介先后介绍了

600余名虚假购房客户，最终有49人签订

了购房合同。同时，他们也介绍了部分真

实购房客户，存在真实的房屋交易记录。”

办案检察官介绍，这让涉案人员有了狡辩

抵赖的空间。

为了彻底查清案情，办案检察官多次

与侦查人员沟通，说明补充侦查需求及方

向，建议侦查人员全面梳理涉案人员的微

信聊天记录，让购房客户对接待自己的中

介、递交的虚假资料进行指认，明确各犯罪

嫌疑人在骗局中的地位和作用；同时建议

委托审计公司进行司法审计，查明每名涉

案人员的涉案金额及违法所得。

经过两次退回补充侦查，公安机关最

终查明，单某雷等人明知客户没有真实购

房需求，仍通过伪造资料、虚构购房事实的

方式，诱使置业公司签订购房合同，骗取售

房佣金共计342万余元。

2024年11月20日，公安机关将单某

雷、李某伟及个人中介薛某、李某、徐某来移

送至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涉案个人中介郑

某征因参与另一起合同诈骗案在杭州某地

监狱服刑，需另案处理。检察机关经审查，以

涉嫌合同诈骗罪对李某飞、孙某龙、单某雷等

10人提起公诉。今年9月2日，法院经审理

采纳检察机关意见，分别判处李某飞、孙某

龙、单某雷等10人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至四

年不等，各并处罚金21万元至5万元不等，

未退赔到位的被告人被责令退赔违法所得。

6月19日，中牟县公安局将郑某征押解

回当地，8月18日将其移送至中牟县检察院

审查起诉。受案后，中牟县检察院依法查清

郑某征骗取置业公司45万余元售房佣金的

犯罪事实，于9月18日以涉嫌合同诈骗罪对

其提起公诉。日前，法院判处郑某征有期徒

刑三年，与先前合同诈骗案所判刑罚数罪并

罚，合并执行有期徒刑四年九个月。

《现代快报》王润 范成功 刘媛

儿子顺手在父亲的借条上签名，父亲

去世后，借款人要求儿子还款，儿子辩称只

是作为联系人在现场。双方闹上法庭，法

院判决：儿子需偿还父亲借款59000元。

年过六旬的老陈与王伯是相识多年的

朋友。2019年，王伯因资金周转困难向老

陈求助，出于信任，老陈先后向其转账共计

59000元。2021年9月，为明确借款，老

陈带着一张写明“今借到老陈人民币

60000元”的借条来到王伯家。王伯在“今

借人”处签下了自己的名字。此时，王伯的

儿子小王正好在场，他顺手在借条正文下

方、父亲签名上方的地方，也签下了自己的

名字。不久后，王伯因病去世。

面对老陈的还款请求，小王深感委屈：

“我只是作为联系人在场，凭什么要我还

钱？”双方协商未果，老陈只得将小王诉至

法院。法庭上，小王坚称自己并非借款人，

只是作为父亲借款的见证人或联系人，请

求法院驳回老陈的诉求。

法院审理认为，王伯与老陈之间的借

款关系，有借条及转账记录为证，应予确

认。本案的关键在于，小王在借条上签名

的行为应如何定性。法院注意到，小王签

名位置特殊——并非位于借条边角等通常

用于联系人或见证人的区域，而是紧邻借

款人（其父亲）签名上方。这一位置安排，

明显有异于通常的联系人落款习惯，且小

王并未在签名前注明“联系人”“见证人”等

任何身份。

结合小王与王伯的父子关系，其在明

知借条内容的情况下签名，法院认定该行

为构成了对父亲债务的加入，即小王自愿

与父亲共同承担该笔还款责任。因此，小

王应对该笔借款承担偿还义务。同时，因

老陈仅能提供59000元的转账凭证，对于

借条中剩余的1000元未能举证证明实际

交付，故该部分诉请未获法院支持。最终，

法院判决小王向老陈偿还借款59000元。

法官提醒
签字位置见“身份”，借条无小事，签名

须谨慎。在借条等债权凭证上签字，落款

位置往往能暗示签字人的身份与意图。若

以联系人、见证人或担保人等非借款人身

份签字，务必在签名前明确标注身份（如

“联系人：XXX”），并选择借条边角等合适

位置落款，避免引发不必要的误解与纠

纷。此外，“借条”不等于“已收款”，出借人

不仅要保管好借条，更要注意留存款项交

付的证据，如银行转账凭证、微信/支付宝

转账记录等。主张现金交付的，也应尽可

能提供取现记录、对方出具的收据等证据，

形成完整的证据链。

“只要签下购房合同，当场就能拿到2万元好处费，月供由中介公司承担，对个人

没有任何影响。”在中介这套话术诱惑下，一些低收入人群沦为虚假购房工具人——

49套房产断供的背后

中牟县检察院检察官与公安机关侦查人员开会研讨补充侦查事项

儿子在父亲借条上签字，被判还钱
法院：构成了对父亲债务加入，应对借款承担偿还义务

《检察日报》刘立新 杨德伟 丁珂

日前，河南省中牟县人民法院对一起合同诈骗案的最后一名被告人郑某
征依法作出判决。这场用“零首付”做饵、靠虚假客户签单骗取代销佣金的房
产骗局终于落幕。


